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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0/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2008_c68_530075.htm 全校各单位： 为了充分发挥综

合性大学学科优势，促进复合型人才培养，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2008年将继续推行双学位教育（主辅修制），具体

工作事宜通知如下： 一、2008年开设专业 广告学、行政管理

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经济学（数理）、金融学（数

理）、数学与应用数学（经济数学）、法语（各专业招生计

划详见附件1） 二、招收对象 2006级、2007级在校学生，主修

专业课程无不及格，学有余力，自愿申请者。 三、报名程序

1．学生自行上网、进入厦门大学教务处主页、点击“下载中

心”下载打印《厦门大学本科生修读双学位（辅修本科专业

）申请表》（样式见附件3），本人填写表格，交给所在学院

漳州校区教务人员（漳州校区主楼二楼院系办公室）。 2．

学生所在学院分管教学院长审核批准，由学院教务人员汇总

交给漳州校区教务办。 四、录取原则 教务处分别与各开办辅

修本科专业的院系研究，参照计划招生数、学生本人总体学

习成绩及相关课程成绩组织录取。 当报名人数较多超过计划

招生数时，则需组织加试，择优录取（加试科目在招生计划

公布）。 当报名人数少于计划数时，主要参照学生本人总体

学习成绩和相关课程成绩（课程名称在招生计划公布）。 当

报名人数少于30人，则自动取消该专业招生。 五、工作时间

安排 1．2008年3月17-21日各院系组织学生报名、审核资格。

2．2008年3月24日-4月4日教务处组织各开办辅修本科专业的

学院录取辅修本科专业学生，录取结果在教务处主页公告，



发放录取通知书。 3．2008年4月7-9日，学生凭录取通知书向

开办辅修本科专业的学院办理注册、缴交学费手续。 4．2008

年4月12日（第8周）起正式上课。 六、上课时间安排 辅修本

科专业课程全部安排周末、晚上上课或节假日上课。由于本

学期辅修本科专业推迟开课，本学期的课程将顺延至短学期

，短学期最后一周为考试周。 七、学费标准 每学期注册时按

实际注册修读课程学分数收取。暂定收费标准如下： 学科门

类 收费标准 文、理科 100元/学分 工科、经济管理类、医学类

、建筑学 120元/学分 八、几点说明 1．试行双学位教育（主

辅修制）是一项探索性改革措施。实施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做适当的调整和进一步的完善。因此，招生规模不宜

过大,拟新申请开办双学位专业的单位，要充分考虑到本单位

的师资情况，适当控制，量力而行。 2．学校强调，双学位

教育不是社会办班，各单位要加强双学位教育教学质量监控

和各个环节管理。严格按照制定的双学位教学计划开课，开

足课时，1个学分至少必须上满15个课时（不含复习考试）；

严格按照《厦门大学本科教学基本规范》要求，挑选主讲教

师，教师承担双学位课程的教学工作纳入年度聘任考核工作

；严格按照厦门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加强对课堂教学

考勤的管理；严格按照《厦门大学本科课程考核管理办法》

要求，施行A、B卷制度等。 3．双学位教育（主辅修制）有

它的优越性，主要是有利于培养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但是

对培养本专业高精尖人才是否有利；在什么情况下，对哪一

类学生有利、对哪一类学生不利等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行探

讨。因此，务必提醒学生，报名前一定要思考清楚：一是对

本人今后的发展方向应有一个初步的定位；二是要量力而行



，本人确实学有余力。切忌盲目从众心理。 附件： 1．2008

年开设专业及招生计划.doc 2．厦门大学双学位教育（主辅修

制）试行办法.doc 3．厦门大学本科生修读双学位教育（主辅

修专业）申请表.doc 4．厦门大学辅修本科专业（2008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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